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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7_9C_810_c42_67438.htm 10、a公司和b公司签订一

项购销合同，a公司向b公司开出票后一个月付款的银行汇票

。b公司将汇票背书的向c公司转让，c公司又背书后向d公司

转让。请根据现行法规，回签下列问题： （1）如果b公司未

履行供化义务，a公司有无权利要求银行支付该汇票？（2）

如果银行拒绝支付，d公司作为持票人能否直接向a公司要求

赔偿？b公司和c公司对票据债务应否负责？（3）如果d公司

在遭银行拒绝付款后未按法定权限发出追索通知，对其追索

权有何影响？ 答：（1）若b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a公司无权

利要求银行停止支付该汇票，因为付款银行的责任限于按照

汇票记载事项支付汇票金额，对汇票当事人之间纠纷不承担

责任，而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理由

对抗持票人。（2）如果银行拒绝支付，d公司作为持票人可

以直接向a公司要求赔偿，b和c公司对票据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d公司未按法定期限发出追索通知，仍可行使追索权

，但因此给前手或出票人造成的损失要自行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赔偿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 11、2005年，a公司由于经营

管理和市场方面的原因，经营业绩滑坡，需向银行贷款。a公

司的主要负责人张三便要求公司财务负责人李四对该年度的

财务数据进行调整，增加企业利润以助于公司的形象改进。

李四组织公司会计人员王五以虚做营业额、隐瞒费用和成本

开支等方法调整了公司财务数据。a公司根据调整后的财务资

料，于2005年10月贷款成功。根据上述资料，试分析回答下



列问题：（1）指出哪些当事人存在何种违法行为？哪些当事

人违反了哪些会计职业道德要求？（2）哪些单位或部门可以

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何种处理？并说明理由。 来源

：www.examda.com 答：（1）a公司张三、李四、王五均存在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张三是单位负责人，存在授

意、指使他人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根据《会计法

》的规定，其构成犯罪的，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可以处于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2

）李四、王五作为会计人员，应当拒绝总经理的要求，其行

为违背了会计职业道德中的会计人员应当诚实守信、客观公

正、坚持准则的要求。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如果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李四、王五处3000元以

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李四、王五为会计人员，应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12、年终，甲

公司拟销毁一批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其中有一张未结清债

权债务的原始凭证，会计人员李某认为只要保管期满的会计

档案就可以销毁。要求：根据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回

答问题：会计人员李某观点是否正确/简要说明理由。 来源

：www.examda.com 答：李某的观点不正确。根据《会计档案

管理办法》规定，在对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进行整理以备销

毁时，对于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始凭证和涉及其他未了事项

（如超过会计档案保管期限但尚未报废的固定资产购买凭证

等）的原始凭证，《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一是此类凭

证不得销毁，应当单独保管到未了事项完结后方可按规定的

程序进行销毁；二是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和会计档案保管清



册中注明不予销毁的原因和单位立卷情况（包括存放地点、

编号等。） 13、甲商场与一空调生产公司签订一份买卖合同

，合同规定该生产公司向商场供应分体空调机5000台，货

款1500万元，由该商场贴上另一名牌空调机厂的对外销售。

商场为此开具一张1500万元的汇票给空调机生产公司，空调

机生产公司随后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某原料供应商。原料供

应商汇票到期时向甲商场兑现时，遭商场拒付。理由是商场

因冒充某名牌空调机厂的商标对外销售而被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查处。 请问答：（1）甲商场与空调机生产公司签订的买

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2）空调机生产公司将该汇票背

书转让给原料供应商是否有效？为什么？（3）甲商场拒付理

由是否成立？ 答：（1）甲商场与空调机生产公司签订的买

卖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合同规定甲商场违法使用另一名牌空

调机厂的商标对外销售。（2）空调机生产公司将该汇票背书

转让给原料供应商是有效的票据行为。票据行为的内容合法

，主要是指票据行为本身的记载事项、程序的合法，至于形

成该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所涉及的行为是否合法，则与此无

关。（3）商场拒付理由是不成立。理由是票据权利的产生是

有因的，但票据权利的行使却是无因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

自己与出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辨事由对抗持票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